
振兴路与吉品街路口限时禁止左转首日

半小时，数十辆车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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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枣庄6月17日讯(见
习记者 韩微) 日前，山亭
区凫城镇教委按照省教育厅
的统一部署，为二百多名原
民办代课教师办理了注册登
记。一些原民办代课教师时
隔几十年后，重新找回了自
己的“身份”，这让他们欣喜
不已。

凫城镇教委冯主任告诉
记者，本次统计中年龄最大
的有74岁，平均年龄也有50

岁。很多当年的代课老师，现
在都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冯主任还强调说，因为时间
相隔久远，这次统计时不仅
要办理人提供与学生的合影
照片、个人表彰证书、自制教
具等原始物证材料，还要有
三个或三个以上在职公职人
员进行现场的书面证明，并
且证明人必须是当年自己所
教过的学生或共事的同事。
如果不能提供原始物证材
料，可以由乡镇(办事处)调查
摸底工作小组对证人证言进
行调查核实。同时，在个人无
法找到证人作证明的情况
下，可由个人做好资料补充，
说明缘由记档在案。

家住山亭区凫城镇褚峪
村64岁的郭纪元老人介绍
说，自己任教于是1970年到
1980年之间，是当时村子里唯
一一所学校的语文老师。后

来因为村子里能识文断字的
人不多，就被调到村里当会
计，从此放下粉笔拿起了算
盘。他说，当年教师这个工作
上不了台面，不像现在的教师
们那么受尊重，工资也很低。
本以为教师这个身份早就没
了，没想到今天还有机会能够
重建档案，以后除了农民也有

“第二身份”了。和郭纪元老人
一样，在1976年到1986年之间
当过老师的张兴臣老人也是
因为能够识文断字而被调到
村里当会计，丢了教师身份。
他说，当年一起教书的同事继
续做老师的，现在都桃李满天
下了，如果这次能够重得教师
身份，还真想再走上讲台继续
教书育人。

据了解，此次的民办代课
教师人员统计工作是由山东
省教育厅统一规划的，主要
是为省委、省政府制定妥善
解决原民办代课教师问题的
政策提供解决依据，给这些
原民办代课教师建立教师档
案，让老教师有了教师身份。
登记人群限定在以下四个范
围内：1985年民办教师登记时
清退的人员，以及1985年以
前离开教师岗位的人员；
1985年至2002年各地自行聘
用的代课人员；2002年以前
农村公办幼儿园的教师；六
十年代初下放的公办教师。

山亭

两百多老教师

找回“身份”

“暑假这么长时间，
不可能一直在家里待着，
就想找个临时的工作，挣
点钱儿顺便还能充实一下
假期生活。”17日，正在读
大二的枣庄学院化学化工
与材料科学学院的学生小
刘在学校的宣传栏旁边查
看暑假招工的信息。

像小刘一样，枣庄学
院很多大学生都打算在暑
假的时候找一份工作锻炼
一下。记者注意到，早在

多天前，枣庄学院的宣传
栏上就被贴上了很多暑假
招工的宣传广告。“工作
时间 8 : 0 0至2 0 : 0 0，员工工
作时间10 . 5小时，其中1 . 5

小时可以休息，夜班津贴8

元/天，加班费按照法规支
付 (平时加班费 1 1 . 8 1元 /

小时，周末加班1 5 . 7 4元/

小时，国定假日2 3 . 6 2元/

小时)，包吃住。其中，招聘
岗位有测试、组装、插件、
仓管、包装等岗位。”整个

招工广告中并没有提到劳
动合同或签约的要求。

“前几年的时候，校园
招工简章都没有提到这个
要求，中介公司与学生之
间的劳动关系多是口头约
定。”17日，枣庄学院一名
曾经负责校园暑假招工发
布的学生向记者透露说。

而一家工艺品厂的招
工负责人说，“我们将会
根据情况，向公司反映，
争取提供劳动合同或协

议。”同时这名负责人透
露，目前为止一共有近3 0

名学生报名，“一般工资
待遇就是6至10元/小时。”

市中区北外环附近工
厂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工作人员说：“工厂不提
供劳动协议，主要是担心
短期工出现什么意外，工
厂需要承担太多的责任。
更不想拿出更多的资金，
所 以 一 般 都 是 口 头 约
定。”

暑假打工 八成学生不签协议
一些同学具有被骗经历，律师建议，打工需签订协议可方便维权
本报记者 李泳君

本报枣庄6月1 7日
讯 (记者 李婷婷 ) 17

日起，振兴路与吉品街
路口开始限时禁止左转

（此事本报13日曾作报
道）。17日，记者在该路
口发现，很多车主并未
遵守新规，半个小时的
时间里有近五十辆车违
规左转。

据了解，吉品街是
枣庄市区人流量相对较
大的商业街，附近有小
学和商场，在交通高峰
期，振兴路与吉品街路

口经常出现交通拥堵现
象。为了提高该路口的
通行效率，避免发生严
重的交通拥堵，6月17日
起，交警部门对该路口
开始限时禁止左转。

记者看到，在振兴
路东侧及吉品街西口处
很明显的位置上，都挂
有禁止左转的标志，可
不少途经该路口的车主
却在禁止左转时间段直
接开车左转，影响了交
通秩序。

17日上午9点半左

右，记者在振兴路与吉
品街路口东南角待了
半个小时，期间有 5辆
车由南向北沿振兴路
左拐至吉品街内。30多
辆车由西向东沿吉品
街左拐至振兴路。记者
观察到，由于该路口没
有交通信号灯，一些司
机驾车从吉品街左拐
至振兴路时，都放慢了
速度，看见左侧车辆较
少时，便猛加油门左拐
至振兴路，有些左拐车
辆险些与从北向南行
驶的车辆撞上。

“很多司机在这个
路口左转，最主要的原
因就是图省事。”市民
陈凡说，他和妻子在吉
品街做生意，但家住在

振兴路的薛文组团，如
果禁止左转的话，他每
天都要开车绕到青檀
路，很不方便。另一位
市民王先生对记者说：

“我以前从吉品街开车
到振兴路时，都是直接
左转过去，为什么现在
禁止了呢？”

交警部门有关人
士表示，1 7日起，车辆
由南向北沿振兴路行
至吉品街路口时，将禁
止左转向西驶入吉品
街 。禁 止 左 转 的 时 间
段，为每天 7时至 1 9时
之间。对于违反规定的
车辆，将按照机动车违
反禁令标志指示，对驾
驶员处以200元罚款及扣
3分的处罚。

一司机直接从振兴路左拐至吉品街，对于禁左标志视若不见。
本报记者 李婷婷 摄

暑假招短工，给签订劳动合同的少

暑假马上就要来临，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暑期打工市场非常火爆，但真正能和学生签订

书面协议的用人单位却非常稀罕，一些学生曾有过不签协议而被骗的经历。

“去年的时候我们近百
多名的学生，经介绍到青岛
打工，后来去了之后才发
现，原先招工简介里边承诺
的条件都变了样儿。”17日，
枣庄学院文学院的大三学
生小张介绍说，当初大家从
校园招聘广告得知的招工
信息，联系之后，才发现负
责招工的人就是本学校的
大四学生。出于对校友的信
任，加上还有很多同学一块
儿，所以他们九十多名同学

也没签协议，就跟师哥到了
青岛。

小张回忆说，当他们到
青岛的工厂之后，问题就立
刻显现出来。刚来的时候介
绍说工资是一千八到两千
三之间，管吃管住，工作时
间是八小时，来到这里以后
情况全部都变了。“首先他
说的是食品厂，到这里成了
电子厂，刚开始来的时候说
这里有免费接我们的人，下
车以后就管我们要钱。”

工作单位变了，工作时
间也从八小时延长到了十
二小时，原本承诺的只交
1 5 0块钱的体检和住宿押
金，到了地方却不断冒出新
的收费项目。回想起第一次
出去打工就被骗了，这让小
张非常郁闷，“当时他们说，
你要想进门，交五十块钱，
进去以后交住宿费，一百
三。”

“当时那位师哥说，他
和公司也只是口头约定，没

想到去之后就变成那个样
子。”幸好最后在公安部门
的配合下，小张和他的同学
总算是平安回到了家。

而对于学生来说，劳动
合同的重要性，他们也缺乏
足够的认识。“有时候我们
也提出来要签订劳动合同，
但没几家同意与我们签订
书面协议，多以口头协议敷
衍过去就算了。”17日，枣庄
学院外国语学院的的学生
小郭说。

去年有近百名学生未签合同，外地打工被骗

不少大学生都有过这
样的经历：打工之前跟雇
主商量好的薪酬往往在最
后结算时“缩水”，雇主常
以各种理由扣除部分款
项，遇到此类情况时，没有
任何书面协议的大学生也
只好忍气吞声。“很多单位
不签约，我们的合法权益
根本得不到有效保护，而
且即使有证据起诉，费用

我们也负担不起，再说也
没那么多精力。”

暑假打工，初涉社会
的大学生该如何保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17日，枣庄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
工作人员提醒，大学生暑假
打工期间一定要多留个心
眼，增强法律意识和自我保
护意识。首先，要尽量通过
正规的渠道去打工。如果看

到一些广告牌上随意粘贴
的招聘信息，并以高薪为诱
饵，就要加强防范。“关键是
大学生缺少这方面的意识，
要求签定协约的学生大约
只有一两成。”另一名工作
人员透露。

相对而言，学校提供
的招工信息可信度较高。

“同时，如果选择去中介机
构找工作，一定要注意该

机构是否具备当地工商局
和劳动部门颁发的有效证
件。” 即便只是打两个月
的暑期工，还应该要与用
人单位签订相关协议，万
一自身权益受到损害，可
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倘若没有任何
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
系，遇到纠纷时，只能是吃
哑巴亏，自认倒霉。

格专家说法

暑假打工应通过正规途径，并签订协议

出生刚三天
艾滋婴儿被拐卖

本报枣庄6月17日讯(记者
李泳君 通讯员 王伟

孙建文) 台儿庄张庄村的张
某婚后多年未生育，为延续香
火，通过中间人介绍，从邻村
高某手中花6万元买了一名男
婴，体检后却发现该婴儿是艾
滋病感染者，于是要求退还婴
儿并索回支付的6万块钱，在
遭到拒绝后报警。

近日，公安机关接到张某
的报警，抓获了犯罪嫌疑人高
某，并报送到台儿庄检察院批
捕。台儿庄检察院在承办这一
起拐卖儿童的案件中，发现这
名艾滋婴儿在出生三天后被
父母遗弃，犯罪嫌疑人高某从
艾滋婴儿的母亲手中花5000

元钱买来，又转手卖给了张
某。高某与艾滋婴儿的母亲失
去联系，只知道是南方人氏。

细心的检察官马上意识
到，张某一家当时和孩子还没
有任何感情，而人们对艾滋病
知识的不了解，往往是谈“艾”
色变，孩子在张家肯定得不到
很好照顾。孩子刚出生就被父
母遗弃并遭拐卖，已经不幸
了，如果再得不到悉心照料，
那就是更不幸了。艾滋婴儿的
事情牵动着众人的心，办案人
员专程到张家看望孩子，在得
知张家不愿意继续喂养的情
况下，主动与公安机关协调，
联系台儿庄区民政部门，最终
将孩子送由福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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